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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亮科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结合目前募

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加符合公司利益，计划终止《合度云

天资金及投融资管理系统开发项目》，将其变更为《长亮合度企业经营价值核算

与管理建设项目》；同时，调整《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项目》的实施主体和

实施地点，详情如下。 

二、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合度云天资金及投融资管理系统开发项目》变更为《长亮合度企

业经营价值核算与管理建设项目》 

1、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周岚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17号）文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方

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964,975股进行配套融资,每股发行价格为39.24元，

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634.56万元。扣除承销费35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

民币11,284.56万元，已由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汇入本

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79150155200001702账号内，

另扣减其他发行费用56.69万元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227.87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大华验字[2015]001236号《验资报告》。 

根据已经披露的《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具体投向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具体用途 实施主体 备注 

1 支付现金对价 6,600.00 
支付购买合度云天 100%

股权的现金对价部分 
上市公司 - 

2 
合度云天银行

产品定价系统 
960.82 

用于建设合度云天将要

自主研发的银行产品定

价管理系统 

标的公司 

募集资金通

过增资或借

款的形式投

入标的公司 

3 

合度云天资金

及投融资管理

系统 

1,406.49 

用于建设合度云天将要

自主研发的资金及投融

资管理系统 

标的公司 

4 
补充标的公司

营运资金 
400.00 

用于补充合度云天正常

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 
标的公司 

5 
补充上市公司

营运资金 
1,867.25 

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正常

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 
上市公司 - 

6 
支付部分中介

机构费用 
400.00 

支付本次重组过程中产

生的部分中介机构费用 
上市公司 - 

合计 11,634.56    

2、变更的原因分析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为

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加符合公司利益，对募投项目《资金及投融资管理系统》进

行变更，变更为《企业经营价值核算与管理建设项目》。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1）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项目名称：资金及投融资管理系统 

项目实施主体：北京长亮合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本项目拟安排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的1,406.49万元，用于建设长

亮合度自主研发的资金及投融资管理系统。该项目的生命周期为7年，其中建设

期2年、生产期5年，项目生命周期内的年平均收入为1,845万元左右。目前尚未



实际投资建设。 

（2）变更的原因分析 

原有的《合度云天资金及投融资管理系统开发项目》的项目规划与开发目标

是在2015年初经过调研来确定的。经过2-3年的时间，市场情况与客户需求已经

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果继续按照原有的需求来进行项目投入，将不能满足市场客

户对于此类产品的实际需求。为了维护股东利益，保证公司研发产品的持续竞争

能力，公司决定终止原有项目，并对产品需求重新进行了调研，将募投项目进行

了重新规划和修改。 

（3）新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① 项目投资计划 

本项目预计投资人民币约 1406.40 万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入为 217.25

万元，无形资产投入为 71.20 万元，研发投入为 837.47 万元，其他费用投入为

231.33 万元，流动资金投入为 49.16 万。 

项目分两年半投资，第一年 708.27万元，第二年 432.91万元，第二年半 265.22

万元。 

②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长亮合度企业经营价值核算与管理建设项目迎合了国家“十二五规划”深化

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的政策要求，符合国家倡导的企业加强自主创新的

政策导向，并可有效帮助各集团公司提高经营价值管理水平，防范财务风险。 

1）本项目积极响应国家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政策要求 

会计制度改革是我国近年来深化财政体制的重头戏。为优化我国投资环境，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引导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我国新会计制度的深化应用进

程不断加快。2011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纲要》中提到，“加快财税体制改革”。2011 年当年，财政部发布《会计改

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会计

体系”的总体目标，并明确指出“不断完善和强化实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



审计准则及其他国际标准持续趋同，并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经济体等效的企业

会计、审计、内部控制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构建由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和小企

业会计准则体系组成的我国统一的企业会计标准体系。” 

2014 年，银监会联合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印发了《关于应用安全可控

信息技术、加强银行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39 号文)，明确“将

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应用纳入战略规划，到 2019 年，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在银行业

总体达到 75%左右使用率”，“从 2015 年起，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安全可控信息技

术的应用应以不低于 15%的比例逐年增加，直至 2019 年达到不低于 75%的总体

占比。”银行等机构是经营价值核算与管理的重要应用领域，这更是鼓励更多民

营企业抢占该领域市场。 

长亮合度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适时投资建设经营价值管理系统，该系统基于

公司多年来对经营价值管理领域业务的技术和业务积累，对新会计准则的深入理

解和客户对经营价值管理应用需求，迎合了国家对深化金融财会体制改革，加强

金融监管的政策要求。 

2）项目符合国家提出的要求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导向 

软件产品研发和推广符合国家倡导的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导向。

2007 年，国家发改委等 12 部委 2007 年 10 月 23 日联合发文《关于印发关于支

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从政策、税收等多个领域鼓励企业加强

自主创新。2008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政策》，

提出“加快推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的发展”。2014 年 11 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

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针对企业自主创新投融资予以了更高的关注点。长亮合

度投资建设经营价值管理系统符合国家所倡导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导向。 

3）把握国家“新会计准则”改革的战略机遇，抢占市场发展先机 

2014 年是我国财务会计改革的又一重要变革期，财政部先后修订并颁布了

《合并财务报表》、《长期股权投资》等八项会计准则，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与

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趋同，对关于企业投融资管理的诸多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也将直接对企业投资项目的管理产生影响，甚至是对金融机构、大型集团的价

值管理产生深远影响。而目前来看，过去企业经营价值管理大多依靠手工、或旧

准则进行核算，经营价值管理系统具有巨大的新建或升级需求。因此，公司亟需

把握国家“新会计准则”改革的战略机遇，推动产品化进程抢占市场发展先机。 

4）迅速填补银行业“去 IOE”留下来的市场空白 

我国银行业早期的 IT 应用大多基于国外厂商产品，产品的自主性和安全性

均具有较大限制。而受近年来“棱镜门”、信息监听等事件的接连爆出，国家信息

安全威胁愈演愈烈。金融机构数据信息关乎国家经济命脉，我国各金融机构推动

自主可控 IT 应用势在必行。2014 年，银监会相继发布了《关于应用安全可控信

息技术加强银行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4〕39 号）

和《银行业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推进指南（2014-2015 年度）》（银监办发〔2014〕

317 号）等文件，全力推动银行机构 IT 应用的“国产化”，并明确指出“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对安全可控信息技术的应用以不低于 15％的比例逐年增加，直至 2019

年达到不低于 75％的总体占比”。而这迫使以“IOE”为代表的难以提供深入知识

共享的国外厂商逐步淡出国内银行 IT 应用市场，留下巨大市场空白。本项目将

基于公司过往与 Oracle 等国外 IT 厂商的丰富合作经验，推动经营价值管理系统

的替代和升级，迅速填补这一市场空白。 

5）将丰富的 IT 业务经验固化为高质量水平的产品，大幅提升项目实施效率

和盈利能力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银行 IT 应用领域，积累了在管理会计、财务核

算等领域丰富的业务经验，并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同。然而受限于产品化程度不

高，现阶段公司所实施的诸多项目中面临着可复用性不高，代码质量不一、不同

团队实施成果的差异较大等问题。而通过推动产品化进程将进一步固化公司丰富

的业务经验，打造标准可复用、高质量水平的经营价值管理系统。据公司内部技

术人员分析，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至少提升 50%-70%的实施效率，缩短至少 50%

的实施工期，并可保证更高的项目实施质量，从而大幅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6）打造专业的经营价值管理系统，为公司推进在其他行业的 IT 应用推广奠

定基础 



经营价值管理系统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功能完备的经营价值管理系统是未来

开展风险管控、资金优化等智能性应用的基础。凭借专业的经营价值管理系统可

以快速进入其他行业集团公司的财务会计业务应用领域，也为公司挖掘未来潜在

的业务增长点。经营价值管理系统产品将是公司通向其他行业财会 IT 应用的基

石。 

③ 项目建设的风险 

募集资金是否能够投入到相关项目的有效建设是项目的风险之一，资金被挪

作他用或者过度投入某一方向都会影响到项目的顺利进行，长亮合度已进行了深

入的论证分析。在项目实施的配套建设上，长亮合度将建立严格的项目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确保募集资金的专款专用，通过定期不定期的内部审计工作，动态监

控项目资金的使用结存情况，及时通过定期不定期公告，公开披露项目资金的使

用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金融行业信息化行业属于人才及技术密集型行业，公司在经营价值管理系统

等研发技术及多年银行业服务经验的人才是公司宝贵的无形资产，而通过本项目

的建设，将会形成可传播的公司机密。为了防止专有技术流失或泄密，长亮合度

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制定了严格的技术资料管理制度，防范核心技术在传递过

程中流失或泄密的风险。第二，从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着手，与核心技术人员

签订完备的《劳动合同书》和《保密协议》，明确公司与核心技术及服务人员之

间的权利义务，防止核心技术的流失或泄密，同时降低服务人员流失的风险。 

此外，公司还面临宏观环境、竞争、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风险，后续章节将

具体论述。 

④ 项目的经济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税前内部收益率为24.94%，投资回收期为5.52年。

项目周期内年均销售收入3,660.00万元。项目的年均净利润726.98万元。项目具

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二）《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1、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91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 7,186,846股进行配套融资，每股发行价格为24.89元，应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178,880,596.94元，扣除部分承销费3,472,014.92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

币175,408,582.02元，已由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20日汇入本

公司招商银行深圳新时代支行755901634610816账号和招商银行深圳新洲支行

755901634610404账号内，另扣减其他发行费用2.036.952.05元后，本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3,371,629.97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致同验字2017第441ZC0091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披露，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后投

向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总投资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 

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 287,770,000.00   118,422,900.00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4,593,200.00  6,793,500.0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64,168,000.00  53,664,196.94 

合   计 406,531,200.00  178,880,596.94 

说明：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8,880,596.94 元，扣除发行费 5,508,966.97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73,371,629.97 元。 

2、变更原因分析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为

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加符合公司利益，对募投项目--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

设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进行了调整。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调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基本情

况 

① 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长亮科技变更为长亮科技、



深圳市长亮核心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亮核心”）、深圳市长亮网金科技有限公

司（简称“长亮网金”）、深圳市长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长亮数据”）四家

共同实施，长亮核心、长亮网金、长亮数据均为长亮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② 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实施地点由南京市变更为上海市与广州市。 

（2）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调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原因 

为了鼓励内部创业，推动业务创新，自 2016 年以来，长亮科技先后将自身

的主营业务与相关技术人员、业务实施人员转移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长亮

科技作为母公司主要保留销售、职能管理与部分平台研发功能等。 

根据长亮科技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金融信息化整

体解决方案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金融云平台模块、互联网金融模块和基于大数

据的管理模块。从长亮科技母子公司的管理架构体系及各子公司的业务分工考虑，

公司拟将此三个业务模块拆分给三家全资子公司具体实施，其中，长亮核心负责

金融云平台模块业务，长亮网金负责互联网金融模块业务，长亮数据负责基于大

数据的管理模块业务。而且，由于本次变更后的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

目实施主体较多，为适应公司的管理体制、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以及考虑到项

目实施场地为各业务经营主体共用，公司拟将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部分（主要为

场地及装修费用、软硬件购置费用等，合计 11,842.29 万元）由母公司长亮科技

投资购买、持有，并将购入资产授权三家全资子公司根据业务划分使用，同时向

三家全资子公司收取相应管理费等费用。 

3、《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部分变更前后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与投资计划 

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后，项目的投资金额与投资期不发生变化，项目总

投资概算表如下所示：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万元） 占募集

资金 

比例 
T+12 T+24 T+36 总计 

一 建设投资 12,482.70 6,740.32 6,106.44 25,329.46 88.02% 

1 工程费用 8,873.28 2,151.35 817.66 11,842.29 41.15% 



1.1 场地费用 5,479.47 
                           

-    

                           

-    
5,479.47 19.04% 

1.2 装修费用 1,095.89 
                           

-    

                           

-    
1,095.89 3.81% 

1.3 硬件设备 991.52 1,048.95 387.66 2,428.13 8.44% 

1.3.1 长亮核心 304.5 648.9 94.39 1,047.79 3.64% 

1.3.2 长亮网金 98.18 265.65 105.74 469.57 1.63% 

1.3.3 长亮数据 588.84 134.4 187.53 910.77 3.16% 

1.4 软件 1,306.40 1,102.40 430 2,838.80 9.86% 

1.4.1 长亮核心 478.00 283.00 258.00 1,019.00 3.54% 

1.4.2 长亮网金 238.00 229.00 172.00 639.00 2.22% 

1.4.3 长亮数据 590.40 590.40 0.00 1,180.80 4.1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015.00 4,268.00 4,998.00 12,281.00 42.68% 

2.1 前期研发支出 3,015.00 4,268.00 4,998.00 12,281.00 42.68% 

2.1.1 长亮核心 1,800.00 2,518.00 2,849.00 7,167.00 24.91% 

2.1.2 长亮网金 500.00 800.00 1,000.00 2,300.00 7.99% 

2.1.3 长亮数据 715.00 950.00 1,149.00 2,814.00 9.78% 

3 基本预备费 594.41 320.97 290.78 1,206.16 4.19% 

二 铺底流动资金 1,184.03 1,184.03 1,079.49 3,447.55 11.98% 

项目总投资 13,666.72 7,924.35 7,185.93 28,777.00 100.00% 

注：此表格中“一、建设投资、1、工程费用”部分合计 11,842.29 万元系募集资金投入（项

目总投资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由母公司长亮科技具体实施购买并持有相关资产，

并将购入资产授权三家全资子公司根据业务划分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仍开立于长亮科技。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在计算期内，项目总体可实现年平均销售收入33,334.29万元、

年平均净利润6,989.64万元，项目总体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6.42

年、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6.31%，项目经济效益指标良好，具备经济可行性。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相关事项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而进行

的必要调整，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将更有利

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长远的

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市长亮科技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相关内容。 

四、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内容进行核实后，认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

长远发展，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对于促进公司发展具有积极的

作用。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未发现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投资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 

五、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关于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一）本次长亮科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本次长亮科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三）本次长亮科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 2017 年 6 月 6 日召

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关于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

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一）本次长亮科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保荐机构同意本次长亮科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三）本次长亮科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 2017 年 6 月 6 日召

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关于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4、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关于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7 日 




